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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技術學院 
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102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三） 

會議時間：12 時 20 分至 13 時 20 分 

會議地點：忠孝樓 4 樓第 1 會議室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主席：尚校長世昌 

會議記錄：許炳榆 

壹、宣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續辦）情形：（略） 

貳、主席致詞：副校長、主任秘書、學務長及各位委員大家午安，非常謝謝大

家來參加本學期第 1 次的獎學金審查會議，今天總共有 14 個提案，有 1 個

提案獎金高達 22 萬元，我想破我們學校紀錄，但我覺得心情是喜悅的，因

為我在很多場合講過，我們鼓勵同學去參加競賽，不管是校內或是校外，

乃至於兩岸或者是國際，我們是鼓勵的，下午有很多同仁還有課，我們抓

緊時間，按照提案程序開始審查本次的會議。 

參、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午安，我們上次有提到就是辦法有修訂學生參加學術 

    專業性藝能競賽，學生必須於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否則獎金減半的宣達， 

    我們透過自治性座談指導老師的會議、各系助理、學務處的學務搶先報及 

    透學輔中心導師部份做了宣導。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102學年度第1學期日間部熱心公益獎金審查案，提請審查。 

說明： 

一、本學期熱心公益獎金，計有 28 人提出申請，四年制學生計 24 人申請，五

年制學生計3人申請，二年制學生計1人申請；合計通過初審人數28人。 

二、依年度預算分配名額，四年制名額15名、二年制名額1名、五年制名額 

     3 名，計 19名，每人可獲得獎金新台幣5,000 元整及獎狀乙紙。 

三、依評分績分表分別評定積分，如審查名冊，詳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進修部暨進修院校學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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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進修部暨進修院校102學年度第1學期「熱心公益」獎金審查案，提請審查。 

說明: 

一、本學期獎金分配名額:四年制14名、二年制2名(共計 16名)。 

二、本期熱心公益獎金，共計 14 人提出申請，其中四年制學生計 14 人申請，

13人通過初審；二年制學生無人提出申請。 

三、熱心公益獎金積分評定表及各系申請情形詳如統計表。 

四、申請複審名冊詳如附件。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擬修正本校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實施要點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102年 09月 16日臺教高(四)字第 1020135194 號函 

    辦理及教育部獎補助款之助學金生活獎助金補助102年度分配比率為2.8 

    ％，103年度調整為6.3％，修正此條文。 

  二、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生活輔導組 

案由：擬修正本校工讀生實施辦法，謹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提請討論。        

說明：奉核定工讀助學金業務自101年 9月份起自實習就業輔導中心移交本組辦  

      理，因應主辦單位異動暨補充相關辦法，所列主辦單位名稱及部份條文應予  

      修訂。 

決議：提案單位於會前撤案。 

提案五                            提案單位：休閒與遊憩管理系 

案由：申請學生參加「2013全國觀光運動與休閒實務專題競賽」獎勵案，提請審 

      查。 

說明： 

一、休閒系學生翁慈吟等3位同學，蘇姵諠等5位同學代表學校於102年 5 月 

    15 日參加「2013 全國觀光運動與休閒實務專題競賽」，分別榮獲團體組第1 

    名、第 3名，其資料詳如附件。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9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 

    全國性競賽」，建議分別頒發國內專業級競賽團體組第 1 名獎金─新台幣

6,000元，第3名獎金－新台幣4,000元以資鼓勵（本案獎學金共計1萬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商業科技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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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申請學生參加「2013年全國微型創業創新競賽」獎學金獎勵案，提請審查。 

說明： 

  一 、商管系學生郭芳瑜等4位同學、張晉捷等7位同學代表學校於102年 6 月 

     14 日參加「2013 年全國微型創業創新競賽」，分別榮獲團體組第1名、第

2名，其資料詳如附件。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9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全 

    國性競賽」，建議分別各頒發國內專業級競賽團體組第1名獎金─新台幣 

    6,000 元，第2名獎金－新台幣5,000 元以資鼓勵（本案獎學金共計1萬 1

仟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多媒體設計系 

案由：申請學生參加「第18屆交通安全海報創作大賽」獎學金獎勵案，提請審查。 

說明： 

一、多設系學生陳詩方同學代表學校於102年 3月 15日至 4月 30日 參加「第 

    18 屆交通安全海報創作大賽」，榮獲個人組第1名，其資料詳如附件。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全

國性競賽」，建議頒發國內專業級競賽個人組第1名獎金─新台幣4,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應用英語系 

案由：申請學生參加「102學年度文藻盃全國高中職組英語演講比賽」獎學金獎勵 

      案，提請審查。 

說明： 

  一、應英系學生黃雅琦同學代表學校於102年 9月 28日參加「102學年度文藻 

      盃全國高中職組英語演講比賽」，榮獲個人組第1名，其資料詳如附件。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全

國性競賽」，建議頒發國內專業級競賽個人組第1名獎金─新台幣4,000元， 

    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財務金融系 

案由：申請學生參加「2013年全國大專院校金融商品創意行銷競賽」獎學金獎勵 

    案，提請審查。 

說明： 

  一、財金系學生陳祖揚等3位同學代表學校於102年 11月 6日參加「2013 年全 



第 4 頁，共 6 頁 

    國大專院校金融商品創意行銷競賽」，榮獲團體組第1名，其資料詳如附件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9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全 

    國性競賽」，建議頒發國內專業級團體組第1名獎金新台幣6,000 元，以資

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資訊管理系 

案由：申請學生參加「2013全國慈善科技人文網頁設計比賽暨行動APP創作比 

    賽」獎學金獎勵案，提請審查。 

說明： 

一、資管系學生張凱鈞等2位同學代表學校於102年 6月 15日至 9月 4日參 

    加「2013 全國慈善科技人文網頁設計比賽暨行動APP創作比賽」，榮獲團 

    體組第 1名，其資料詳如附件。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9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 

    全國性競賽」，建議頒發國內專業級團體組第1名獎金新台幣6,000 元， 

    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資訊管理系 

案由：申請學生參加「102年度全國大專電腦軟體設計競賽」獎學金獎勵案，提  

    請審查。 

說明： 

一、資管系學生段松佑等4位同學代表學校於102年 10月 20日參加「102年 

    度全國大專電腦軟體設計競賽」，榮獲團體組第3名，其資料詳如附件。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9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 

    全國性競賽」，本案獲得第3名共計3隊，獎金依獲獎隊數均分，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1,333 元，以資鼓勵。 

決議：更改為全國級競賽，獎金6,000 元，獎金依獲獎隊數均分，頒發獎金新台 

      幣 2,000 元。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案由：申請學生參加「第三屆計算機應用能力與信息素養海峽兩岸賽」獎學金獎 

    獎勵案，提請審查。 

說明： 

一、行管系學生黃想容、林書睿、蕭伊婷、周連鴻同學代表學校於102年 8月 

    10 日參加「第三屆計算機應用能力與信息素養海峽兩岸賽」分別榮獲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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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第 1 名；熊書瑜、陳思齊、熊子倫、黃翊寧、盧達陞、葉力瑄、郭芷伶

分別榮獲各類組第2名，其資料詳如附件。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9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全 

    國性競賽」，建議分別頒發黃想容、林書睿、蕭伊婷、周連鴻等4位同學國 

    內專業級個人組第1名獎金各新台幣4,000 元；熊書瑜、陳思齊、 熊子倫、

黃翊寧、盧達陞、葉力瑄、郭芷伶等 7 位同學第 2 名獎金各新台幣 3,000

元，以資鼓勵（本案獎學金共計2萬 7仟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應用英語系 

案由：申請學生參加「2013北區技專校院英語歌唱大賽」獎學金獎勵案，提請審 

      查。 

說明： 

一、應英系學生何宇洋同學代表學校於102年 10月 29日參加「2013 北區技專  

    校院英語歌唱大賽」榮獲個人組第3名，其資料詳如附件。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9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全 

    國性競賽」，建議頒發國內專業級個人組第3名獎金新台幣2,000 元，以資 

    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案由：申請學生參加「2013國際院校會展城市行銷競賽」獎學金獎勵案，提請審 

      查。 

說明： 

一、行管系學生周連鴻等20位同學代表學校於102年 9月 11日至 9月 12日參 

    加「2013 國際院校會展城市行銷競賽」榮獲團體組總冠軍、行銷企劃獎第

1名、主題創意獎第1名、展攤設計獎第1名、行銷簡報獎第2名、解說接

待獎第2名，其資料詳如附件。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全

國性競賽」，建議頒發國際級團體組總冠軍、3 項第 1 名各獎金新台幣  

40,000 元，2 項第 2 名各獎金 30,000 元，以資鼓勵。（本案獎學金總計 22

萬元）。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副校長幫忙，針對本案共獲得總冠軍、3項第一、2 項第 

      二核發獎金 22 萬元；爾後類似提案是否只頒發總冠軍或是只頒發各分項 

      前 3 名，或是依本次決議全部核發。召集相關委員針對本案提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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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法規。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指（裁）示 

    感謝大家出席今天的會議，學校鼓勵同學參加各項競賽、活動及證照考試 

    等多項活動，同時也獲得好成績，本來我有個構想是在舉辦達人座談時邀 

    請家長來參加，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學校好的表現，但是想一想我們 

    有學業達人、證照達人等等多項座談，如果全部邀請也有困難，所以請各 

    獲獎單位寫一封致家長信函，告訴家長他們的孩子參加那一種競賽獲得多 

    少的獎金；另外剛剛應英系李主任提到參加競賽獲獎的同學要給與公開表 

    揚，請承辦單位安排，我們參加校外得獎的同學實施座談頒發獎金並給予 

    公開表揚，再者會議開始提到，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各項競賽要事先報備， 

    並在學生歷程檔案登入，尚未登入的案件，請各位主任及承辦單位要協助 

    宣導，盡速登入，最後要請副校長幫忙，針對提案 14「2013 國際院校會展 

    城市行銷競賽」共獲得總冠軍、3 項第一、2 項第二核發獎金 22 萬元；爾 

    後類似提案是否只頒發總冠軍或是只頒發各分項前 3 名，或是依本次決議 

    全部核發。召集相關委員針對本案提出討論，修訂法規。我想不耽誤各位 

    寶貴的時間，如果沒有什麼指教就散會，謝謝大家。 


